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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

司关于促进光伏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通知 

工信厅联电子函〔2022〕205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

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、能源主管部门，

各有关单位： 

近期，光伏行业出现阶段性供需错配、部分供应链价格剧烈

震荡等情况，个别环节出现囤积居奇等苗头，有的地方出现割裂

市场、区域封闭等问题，亟需深化行业管理，引导产业链供应链

协同创新。为优化建立全国光伏大产业大市场，促进光伏产业高

质量发展，积极推动建设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立足长远目标，优化产业布局 

各地工业和信息化、市场监管、能源主管部门要围绕碳达峰

碳中和战略目标，科学规划和管理本地区光伏产业发展，积极稳

妥有序推进全国光伏市场建设。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强化规范和标

准引领，根据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特点合理引导上下游建设扩张节

奏，优化产业区域布局，避免产业趋同、恶性竞争和市场垄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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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市场秩序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

竞争，引导各类资本根据双碳目标合理参与光伏产业。在光伏发

电项目开发建设中，不得囤积倒卖电站开发等资源、强制要求配

套产业投资、采购本地产品。 

二、鼓励创新进步，规范行业秩序 

各地工业和信息化、能源主管部门要深入落实《光伏制造行

业规范条件》等政策，积极规范产业发展秩序，光伏电站投资建

设应对照规范要求和相关标准。积极实施《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发

展行动计划》，鼓励企业结合市场需求，加快技术研发和智能创

新升级。支持企业创新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，构建硅料、硅片、

电池、组件、系统集成、终端应用及重点配套材料、设备等供应

链大数据平台，推广应用公平化、透明化在线采购、车货匹配、

云仓储等新服务，提高供应链整体应变及协同能力。为促进削峰

填谷和产业链稳定，鼓励有关企业及公共交易机构等合理开展多

晶硅及电池等物料储备，严禁囤积居奇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

强监督管理，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，严厉打击光伏行业领域哄抬

价格、垄断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三、加强系统对接，深化全链合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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